福建理工大学申请缓考审批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  ～20   学年第　学期
	学生所在

学院
	
	班级
	
	学号
	
	姓名
	

	课程名称
	任课教师
	学分
	课程名称
	任课教师
	学分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申请理由（附有关证明）：

	辅导员意见
	

	任课教师意见
	

	学生所在学院

分管院长意见
	


注：1.本表一式两份。一份交学生所在学院教学办，一份由学生本人保存（拍照上传教务系统）；

    2.学生持身份证或学生证和审批表参加考试，具体安排见相关的考表，缺考者后果自负；

    3.缓考按正常考试评定成绩，若不及格需参加课程重新学习。

